刑事案件辩护委托合同

甲方：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乙方： 北京市        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 

邮政编码： 
电话：010— 
传真：010—

鉴于，甲方因被        市检察院指控犯有                
罪，现案件将移送                   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鉴于，甲方愿意聘请乙方律师为其担任第一审和第二审辩护人。

为此，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为其提供第一审和第二审刑事辩护事宜达成以下合同：

第一条  委托

甲方委托乙方律师担任其第一审和第二审阶段的辩护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  饶富春           律师担任被告人第一审和第二审的辩护人，并届时指派其中两名律师出庭辩护。

    第二条  双方的义务

（一）甲方的义务

1、真实、客观、全面向乙方律师介绍案情，为乙方律师办理案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按期、足额向乙方支付辩护费及办案费。

（二）乙方的义务

乙方律师接受委托后，除非由于律师所不能控制的原因，在法院审理阶段应当完成以下工作：

1、查阅、了解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相关材料；

2、听取甲方对指控的意见及对案情的叙述，根据需要及有效时间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3、乙方辩护律师应按时出庭，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

4、依法尽职、尽责为甲方进行辩护。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甲方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开庭前应将开庭方案报甲方征求意见；

5、乙方应对其所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6、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不得接受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当事人的委托并为其辩护；

第三条  辩护费及办案费

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和复杂程度，甲方向乙方支付辩护费

          元人民币，支付方式如下：

本协议签订当日，乙方支付辩护费         元人民币；

乙方辩护律师接到法院出庭通知后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辩护费         元人民币；

第一审判决宣判后三日内向乙方支付辩护费         元人民币。

乙方辩护律师在北京市内的办案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辩护律师在北京市外的办案费用由甲方承担。

办案费是指乙方为办理甲方委托事项所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必要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交通、通讯、复印、打字等费用。

如因甲方不上诉或其它原因不进入第二审程序，则视为本协议终止，乙方应收取（包括已收取）的上述辩护费用不再退还。

如甲方未被检察机关以被告人身份指控有罪并移送人民法院，乙方应将已收取的辩护费退还甲方，但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适当的咨询费用或劳务费用。

第四条  主协调人  

作为主协调人甲方指定  饶富春   、        负责协调与案件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在            出差不在期间，指定           为代表。 
    第五条  责任

如果乙方无故终止履行本协议，辩护费全额退还甲方；如果甲方无故终止，辩护费不退还。

第六条  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限自生效之日起至本案第二审终结止（判决、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及撤销诉讼）。

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

在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如甲方认为乙方或乙方辩护律师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甲方有权向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处分委员会投诉。

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如需变更，另行协议。

甲方：                            乙方：北京市    
           律师事务所

签约时间：                        签约时间：

